
為 設 有 法 團 校 董 會 學 校 而 提 供 的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目 的  

1 .   政 府 提 供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 旨 在 為 設 有 法 團 校 董 會 的 資 助 學

校 精 簡 聘 請 代 課 教 師 以 暫 代 休 假 教 師 的 行 政 程 序 ， 以 及 讓 學 校 靈 活

地 選 擇 是 否 凍 結 不 超 過 1 0 %的 教 員 編 制 以 申 領 現 金 津 貼。學 校 將 得 到

更 多 財 政 支 援 和 更 大 的 自 主 權 ， 以 便 策 劃 人 力 調 配 工 作 、 安 排 員 工

接 受 專 業 培 訓 、 舉 辦 學 生 學 習 活 動 ， 以 及 聘 用 不 同 類 別 的 員 工 。   

特 色  

2 .   政 府 在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之 下 ， 向 每 所 設 有 法 團 校 董 會 的 學 校

提 供 一 筆 全 年 經 常 性 現 金 津 貼 ， 以 聘 請 代 課 教 師 暫 代 放 取 核 准 假 期

的 合 資 格 教 師 。 有 了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 學 校 無 須 再 就 休 假 少 於 3 0
日 的 教 師 申 請 發 還 聘 請 代 課 教 師 的 款 項 。 學 校 可 就 聘 請 代 課 教 師 以

暫 代 放 取 3 0日 或 以 上 產 假 、 病 假 及 其 他 核 准 假 期 的 常 額 教 師 ， 向 教

育 局 申 請 發 還 款 項 。 如 教 師 休 假 3 0 至 8 9日 ， 學 校 可 獲 發 還 聘 請 日 薪

代 課 教 師 的 款 項 ； 如 教 師 休 假 9 0日 或 以 上 ， 學 校 則 可 獲 發 還 聘 請 月

薪 臨 時 代 課 教 師 的 款 項 。   

3 .   學 校 在 事 先 取 得 法 團 校 董 會 、 大 部 分 教 師 及 家 長 的 同 意 ， 便 可

選 擇 凍 結 不 超 過 1 0 %的 核 准 教 員 編 制，以 申 領 經 調 高 津 貼 額 計 算 的 現

金 津 貼 。 至 於 現 有 的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 則 由 為 設 有 法 團 校 董 會 的 學 校

提 供 的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取 代 。   

使 用 範 圍  

4 .   學 校 可 運 用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聘 請 臨 時 代 課 教 師 或 與 教 學 有 關

的 人 員 ， 亦 可 完 全 自 行 決 定 運 用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購 買 與 教 育 相 關

的 服 務 或 聘 請 社 工 、 教 育 心 理 學 家 和 職 業 導 向 課 程 專 業 導 師 等 人

員 ， 以 配 合 校 本 需 要 及 各 項 新 措 施 包 括 新 的 高 中 教 育 學 制 的 要 求 。

若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用 作 聘 請 員 工 ， 則 員 工 薪 酬 、 強 制 性 公 積 金 供

款 及 《 僱 傭 條 例 》 賦 予 的 任 何 法 定 福 利 所 構 成 的 開 支 ， 應 以 該 筆 津

貼 支 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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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原 則 及 規 則  

5 .   與 擴 大 的 營 辦 開 支 整 筆 津 貼 相 似 ， 學 校 須 確 保 每 項 支 出 均 使 用

得 宜 ， 且 切 合 教 育 需 要 ， 並 應 審 慎 兼 顧 學 生 與 員 工 的 利 益 。 學 校 亦

應 確 保 開 支 總 額 不 超 逾 津 貼 額 ， 並 盡 量 避 免 出 現 赤 字 。 若 有 赤 字 ，

學 校 可 使 用 擴 大 的 營 辦 津 貼 的 餘 款 填 補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的 開 支 ，

如 仍 有 赤 字 ， 則 須 由 學 校 本 身 的 經 費 填 補 。   

計 算 及 調 整 方 法  

6 .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由 以 下 兩 個 部 分 組 成 ︰   

( a )  全 年 經 常 性 現 金 津 貼 ( T R G - A R )  

主 要 用 以 聘 請 代 課 教 師 以 暫 代 休 假 教 師 ， 計 算 方 法 如 下 ︰   

2.5 個工日  
x 

 

核准編制內的  

 教師數目及以特定

用途 *聘請的臨時教

師數目  

x 

 

代課教師所屬

職系人員  

的日薪  

 * 特定用途指經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批准納入計算津貼範圍而聘請的臨時

教師。  

( b )  可 供 選 擇 的 現 金 津 貼 ( T R G - O p t )  

用 以 凍 結 職 位 ， 計 算 方 法 如 下 ︰   

將會凍結

的個別教

師職位 1 

 

x 

 

 

x 

 

(i)至 (iii)項  

 詳述的  

 個別津貼額  
凍 結 期  

 

( i )   永 久 凍 結 職 位 ︰ 選 擇 一 經 作 出 ， 不 得 撤 回 。 津 貼 額 以 有 關

職 位 的 中 點 薪 金 2計 算 ；   

( i i )   暫 時 凍 結 職 位 3 0 至 8 9 日 ︰ 津 貼 額 以 代 課 教 師 的 標 準 日 薪

計 算 ； 以 及   

                                                 
1  可凍結的教師職位不包括校長、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教師、學生輔導教師、小學課程統籌主任、特殊教

育需要統籌主任及特殊教育需要支援老師職位。 
2 學位教師及助理小學學位教師的中點薪金分別為總薪級表第 26 點及第 23 點。 



 3 

( i i i )  暫 時 凍 結 職 位 9 0日 或 以 上 ︰ 有 關 職 位 如 屬 基 本 職 級，津 貼

額 以 臨 時 教 師 的 平 均 月 薪 點 3計 算 ； 有 關 職 位 如 屬 晉 升 職

級 ， 津 貼 額 則 以 有 關 晉 升 職 級 的 起 薪 點 計 算 。   

有 關 永 久 及 暫 時 凍 結 職 位 的 詳 情 ， 學 校 應 按 照 附 件 I「 凍 結 教 師

編 制 以 申 領 可 供 選 擇 的 現 金 津 貼 的 工 作 流 程 」內 所 載 列 的 程 序 辦 理 。 

7 .  現 有 的 資 助 學 校 會 於 成 立 法 團 校 董 會 後 下 一 學 年 ， 開 始 獲 發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至 於 新 學 校，則 會 在 學 校 開 辦 時 開 始 獲 發 該 津 貼 。 

8 .   用 以 計 算 可 供 選 擇 現 金 津 貼 的 平 均 月 薪 點 將 每 三 年 檢 討 一 次 ，

並 會 在 有 需 要 時 作 出 修 訂 。 至 於 代 課 教 師 標 準 日 薪 及 用 以 凍 結 職 位

的 各 項 津 貼 額 的 實 際 金 額 ， 則 會 根 據 公 務 員 薪 金 調 整 。   

會 計 安 排  

9 .   全 年 經 常 性 現 金 津 貼 在 每 季 (即 九 月 、 十 一 月 、 二 月 及 五 月 )發

放 。 可 供 選 擇 的 現 金 津 貼 則 按 學 校 每 宗 申 請 處 理 ， 亦 是 按 季 發 放 。   

1 0 .   學 校 如 需 就 放 取 3 0至 8 9日 產 假 、 病 假 及 其 他 核 准 假 期 的 常 額 教

師 申 請 發 還 聘 請 日 薪 代 課 教 師 的 款 項 ， 應 填 寫 附 件 I I 的 申 請 表 格

( E D B表 格 1 1 0號 )。 學 校 如 需 就 放 取 9 0日 或 以 上 假 期 的 常 額 教 師 聘 請

月 薪 臨 時 教 師 ， 請 提 交 聘 任 表 格 。 該 表 格 上 載 於 教 育 局 網 頁

( h t t p : / / w w w . e d b . g o v . h k→ 學 校 行 政 及 管 理 → 一 般 行 政 → 有 關 學 校 教

職 員 → 聘 任 事 宜 )。   

1 1 .   擬 凍 結 教 師 職 位 以 申 領 可 供 選 擇 現 金 津 貼 的 學 校 ， 應 填 寫 附 件

I I I  的 申 請 表 格 。   

保 留 餘 款  

1 2 .  學 校 可 累 積 餘 款，但 累 積 款 額 不 得 超 過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在 該 年

度 全 年 撥 款 額 3倍 。   

1 3 .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的 餘 款 不 得 轉 移 ， 並 不 得 作 該 項 津 貼 以 外 的

其 他 用 途。該 津 貼 的 儲 備 金 必 須 獨 立 存 儲，以 作 監 控 和 審 計 的 用 途 。

學 校 絕 對 不 得 把 擴 大 營 辦 津 貼 及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的 儲 備 金 帳 戶 款

項 互 相 轉 帳 ， 以 逃 避 每 個 儲 備 金 帳 戶 的 餘 款 額 不 得 超 逾 許 可 水 平 的

規 定 。  

 

                                                 
3 在資助小學暫代助理小學學位教師的臨時教師的平均月薪點為總薪級表第 25 點。至於資助中學，暫代學

位教師的臨時教師的平均月薪點為總薪級表第 22 點。 

http://www.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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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責 制  

1 4 .  領 取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的 學 校 應 在 校 務 報 告 內 根 據 學 校 本 身 情

況 及 校 本 目 標 闡 述 運 用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的 情 況 。 學 校 應 開 立 獨 立

的 分 類 帳 ， 記 錄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下 所 有 收 支 項 目 。   

1 5 .  學 校 的 法 團 校 董 會 須 就 任 何 不 當 使 用 公 共 資 源 (包 括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的 情 況 問 責 。  

1 6 .  設 有 法 團 校 董 會 的 學 校 ， 在 運 用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採 購 與 教 育

相 關 的 服 務 時，須 遵 守 教 育 局 通 告 第 4 / 2 0 1 3號 有 關 採 購 程 序 的 規 則 及

規 定 。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在 學 校 調 整 班 級 數 目 後 的 修 訂  

1 7 .  設 有 法 團 校 董 會 的 學 校 如 在 九 月 出 現 調 整 班 級 數 目 的 情 況 ， 其

整 合 代 課 教 師 津 貼 ( 包 括 全 年 經 常 性 現 金 津 貼 及 可 供 選 擇 的 現 金 津

貼 )將 會 按 修 訂 後 的 教 師 人 手 編 制 作 出 相 應 的 調 整 。 有 關 詳 情 載 列 於

附 件 I V 。 此 外 ， 若 學 校 出 現 過 剩 教 師 ， 學 校 應 按 現 行 有 關 通 函 內 列

出 的 安 排 ， 盡 早 修 正 過 剩 教 師 的 情 況 。  

 

 

2 0 2 3年 9月  


